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九十九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一年七月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正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簡主任委員茂發　　　　　　　　　　　　　　記錄：上官百祥 

出席：如簽到表 

甲、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略。

各與會委員報告：略。

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本校各單位申請九十二學年度增設研究所碩士班（不需請增員額、經費︱預算）之八案，經送請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及填具後，應如何議決，請討論。
	教育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
	（一）至多核定二案，並須本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後，始准設立，若超過二案，則以票數排列較高前二名者，同意設立。

（二）經本委員會決議以無記名方式票決（同意或不同意），其票決結果，各案均未達三分之二之同意票數，故皆不同意設立。


	奉校長指示，九十一年七月一日召開本委員會議，再行討論。

	提案二
	擬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作業要點」及作業流程圖草案，提請討論案。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
	作業要點及流程圖，請教務處修正後再提會討論。
	擬提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

	提案三
	請同意本校增列「公共事務室」，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秘書室
	視與臺灣科技大學合併案實施情形後，再行討論。
	擬依決議實施。

	提案四
	為推動本校進行全球華語文標準能力測驗之研究發展，擬規劃籌設華語文測驗中心，請討論。
	國語教學中心﹑心理測驗中心﹑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先行成立「華語文測驗專案小組」，並由相關單位研擬實施方案。
	擬依決議實施。

	提案五
	擬定「視聽教育館轉型」乙案，提案討論。
	視聽教育館
	併入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案討論。
	擬依決議實施。

	提案六
	本校未來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應如何擬訂，提請討論案。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
	第一○○次會議繼續討論。
	擬依決議實施。

	提案七
	本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人力規劃」專案小組，應如何擬訂，提請討論案。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
	第一○○次會議繼續討論。
	擬依決議實施。


同意備查。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教育學院、文學院、科技學院


案由：本校各單位申請九十二學年度增設研究所碩士班（不需請增員額、經費︱預算）之七案，請再討論。

說明：本校申請九十二學年度增設研究所碩士班（不需請增員額、經費︱預算），共計下列七案

（一）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

（二）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

（三）營養與餐飲研究所碩士班

（四）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五）書法研究所碩士班

（六）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七）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決議：

（一）就本委員會第九十八次會議出席委員票決票數排列之前四名（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營養與餐飲研究所碩士班、書法研究所碩士班），再進行投票。

（二）至多二案，採無記名（同意或不同意）之票決方式，其程序如下：

１若有申請案同意票數超過二分之一以上時：

進行第二輪投票，就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申請案同意設立（若超過二案則依票數排列之前二案，同意設立）。

２若無申請案同意票數有超過二分之一以上時：

就獲同意票數最多之前二案，再進行第二輪投票，其同意票數須獲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始准設立。

（三）經出席委員（投票委員二十三位）票決結果如下：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十七票）

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十二票）

書法研究所碩士班（十二票）

營養與餐飲研究所碩士班（十票）

由同意票數過半之三案參與第二輪投票。

（四）第二輪投票結果（每張選票，需圈選二案，方符有效票）：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二十票）

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十三票）

書法研究所碩士班（十一票）

（五）依第二輪投票之結果，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暨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之同意票數排列前二名，其票數亦過半，同意設立。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五時三十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班組案作業要點（草案）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訂定。

第二條  本校院、系、所、班、組之增設與調整，應考慮下列原則：

       一、國家整體與社會發展之需要。

二、本校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之需要。
三、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準之需要。

四、師資、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
五、符合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
第三條  本校院、系、所、班、組之增設與調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學院之增設與調整應至少有三個教學單位，包括學系或獨立研究所。

二、學院之增設、調整計畫應充分考慮協調相關系所之整合。

三、學系增設、增（設）組及增班應確實因應該領域人才之需求及學術領域之專精特色，並提供師資延攬、圖書設備等計畫。
四、學系增設碩士班或博士班除符合前款之條件外並應有足夠水準之師資、圖書、儀器及設備等，亦應提出教師研究成果著作等資料。

五、院、系、所之增設計畫應包括詳細空間使用計畫。空間之大小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需調整或增加空間、建築及重大設備者，應經總務處充分審查認定可行，並不得損害現有單位之營運。

第四條  系、所單位經評鑑結果顯示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

第五條  系、所、班、組單位之增設、調整計畫之提出及審議依下列作業程序（作業流程圖如附）辦理：

一、相關單位或人員依據本校審查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擬訂計畫書（含員額、空間、經費等），須經所屬或相關系所、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

二、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依據學院所送之計畫書分別就下列要項，會請相關單位加註意見：

（一）課程規劃：教務處

（二）空間規劃：總務處

（三）學術發展：學術發展處

（四）員額規劃：人事室

（五）經費規劃：會計室

三、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彙集上述單位之意見，併同計畫書送請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並經五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分類報部核定。

第六條　第四條所列之合併或停辦及增設學院案，由校長指定之單位或相關學院擬訂計畫後提送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九十八次會議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校各單位申請九十二學年度增設研究所碩士班（不需請增員額、經費︱預算）之八案，經送請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應如何議決，請討論。
二、為配合本校小學教育學程九十一學年度開始招收學生，擬請設置「教育學程中心」專責運作，以符合教育部「教育學程應設專責機構」之規範，提請討論。
三、為使本校各單位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有統一之作業規範，擬訂作業流程圖草案，提請  討論案。
四、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草案），提請　討論案。
五、本校未來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如何擬訂，提請討論案。
六、擬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人力規劃報告」草案乙式，提請討論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九十六次會議紀錄


教務處　編印

九十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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